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公告编号：2018-020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告所述《10万吨/年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线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

议》约定，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乙方)与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拟在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投资建设 10 万吨/年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线

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27亿元，分 2期实施。 

2、本公告所述框架协议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框架协议所涉项目用地需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待经法定程序

确定后另行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本协议事项尚需乙丙双方内部审议批准

后，方可履行协议约定义务。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18 年 4月 26 日，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丙方”）与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签署了《10万吨/

年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线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乙方)与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丙方)拟在红古区投资建设 10 万吨/年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线

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27亿元，分 2期实施。具体建设实施由乙丙双方共

同出资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作为建设主体,承继乙丙双方权利义

务。 

二、框架协议签署各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甲方 :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 

区长：李荣 



 

 

法定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平安路 888号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二）乙方: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秀贞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宝钢厂区纬三路化工办公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10,040,000元 

主营业务：化工原料及产品的生产销售(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化工及环保

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市政工程、工业废水处理设施工程及运营管理;环保机械设备及其零

配件的制造、销售及维修服务。(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履约能力分析： 

1.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2.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是与中国宝武钢铁主业相配套发展的资源利用型

公司，承担中国宝武碳基新材料战略发展任务，公司定位于从冶金煤化工到新

型炭材料的转型发展，稳步构建石墨材料、碳纤维材料和聚酯材料等新型炭材

料产业链，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一流企业。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56亿元，拥有 165万吨焦油加工、35万吨粗苯加工、

24万吨炭黑、35万吨改质沥青的生产能力，焦油加工能力国际排名第二，国内

排名第一，具备发展成为世界级煤化工企业的规模优势。公司财务状况及资信

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四）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框架协议甲方、乙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 

乙方: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 

丙方: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10万吨/年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线建设项目 



 

 

2.项目投资建设主体: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乙方)和方大炭素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丙方)，以下协议乙丙双方均简称为项目投资建设主体。乙丙

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作为建设主体，设立后该协议

项下涉及项目有关事宜由项目公司承继乙丙双方权利义务。 

3.投资规模及收益情况 

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27亿元，分2期实施，主要建设项目为10万吨/年超高

功率石墨电极生产线。 

4.项目选址及土地取得方式 

（1）选址情况:该项目工业生产区用地选址于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古园区,

具体位置及界址点以市规划部门核定批准范围为准。 

（2）项目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土地使用年限以土地使用证标注的起止时

间为准。 

（3）取得方式:项目投资建设主体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通过招拍挂

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及时缴纳相关税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依

照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履行各方权利义务。 

（4）项目建设周期:自本项目合资公司设立起两年内完成项目建设。 

（二）甲方的主要责任与义务 

甲方负责为项目投资建设主体提供优质的投资服务 ,做好项目建设所需的

基础性服务工作。 

（三）乙方和丙方的主要责任与义务 

1、项目投资建设主体应根据甲方相关规划要求，尽快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审查及项目初设、施工图审查工作，项目投资建设主体在甲方辖区内独立

法人公司的注册和项目审批应同时推进，并尽快启动开工建设的准备工作。 

2、项目合资公司配合甲方开展所需土地征收等项目前期工作，具体事宜由

三方另行协商确定。 

3、本合同实施过程中，项目投资建设主体与任何第三方产生的权利义务关

系均由项目投资建设主体自行承担，甲方有义务负责协调，妥善解决。 



 

 

4、乙丙方投资项目须进行环评报审并符合环评要求。 

(四 )其他权利和义务 

1、相关宗地公开出让时，项目投资建设主体需按时参加土地竞买,竞买成

功应按时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缴清

土地出让金。 

2、项目用地工程规划批准后,必须严格按照规划建设,不得随意变更规划和

用地性质。非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并通过相关管理部门审核批准,不得以任何方

式转让土地使用(包括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资、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等方式间接进行

转让)。 

3、项目投资建设主体在甲方辖区的独立法人公司设立之前,项目投资建设

主体应承担本协议全部履约责任。项目投资建设主体在甲方辖区的独立法人公

司注册成立后，乙方、丙方及依本协议约定注册成立的独立法人公司均对本协

议承担履约责任。 

（五）争议解决 

    本协议签订后如有争议 ,由甲乙丙三方协商解决。 

（六）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协议各方知晓并一致同意：乙方、丙方各自取得其内部审批程序对本项目的

批准，是各方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的基本前提。 

（七）其他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过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一致,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如

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四、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框架协议旨在实现各方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符合公司主营业

务发展战略规划；框架协议所涉项目未来如能落地实施，项目建设及运营将对

公司今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本次框架协议签署及履约对公司业务独

立性无任何影响，预计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各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具体协议签署以及

实施方案尚未落实，有待在合作具体条件达成时另行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届时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0万吨/年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线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4月 27 日 

 


